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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97 证券简称：山科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9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协议转让暨终止控制权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股东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股东

钱炳炯先生、岑腾云先生、季永聪先生、王雪洲先生、胡绍水先生、杭州晟捷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捷投资”）、李郁丰先生、杭州晟

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盈投资”）出具的《告知函》，

获悉其与湖北长江航天科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长江航天”）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公司股东钱炳炯先生、岑腾云先生、季永

聪先生、王雪洲先生、胡绍水先生与长江航天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签署的《表决

权放弃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的相关交易终止，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概述

2025 年 7 月 16 日，股东钱炳炯先生、岑腾云先生、季永聪先生、王雪洲先

生、胡绍水先生、晟捷投资、李郁丰先生、晟盈投资与长江航天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钱炳炯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207,573.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3.72%）转让给长江航天；岑腾云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07,988.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转让给长江航天；季永聪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

司 3,381,734.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1%）转让给长江航天；王雪洲先

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3,033,04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16%）转让给长

江航天，胡绍水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435,70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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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转让给长江航天；晟捷投资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7,210,115.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5.14%）转让给长江航天；李郁丰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2,098,846.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转让给长江航天；晟盈投资将其

持有的公司 1,244,081.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转让给长江航天；

上述转让的股份合计 27,619,09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0%）。

同日，公司股东钱炳炯先生、岑腾云先生、季永聪先生、王雪洲先生、 胡

绍水先生与长江航天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钱炳炯先生、岑腾云先生、季

永聪先生、王雪洲先生、胡绍水先生拟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除标的股份外的剩余

所有股份放弃表决权，自股份转让交易交割日起 36 个月内，同意将所持有标的

公司剩余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放弃行使。

如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长江航天拥有表决权的比例为 19.70%，长江航天

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7 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和 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实际控制人签署<

表决权放弃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公司股东钱炳炯先生、岑腾云先生、季永聪先生、王雪洲先生、 胡绍水先

生各方确认《一致行动协议》已于 2025 年 9 月 27 日到期后不再续签，各方一致

行动关系已于 2025 年 9 月 27 日到期后终止。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后，上述股

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保持不变，相关股份将不再合并计算，公司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由原五名一致行动人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股东

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8）。

二、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终止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钱炳炯先生、岑腾云先生、季永聪先生、王雪洲先生、

胡绍水先生、晟捷投资、李郁丰先生、晟盈投资出具的《告知函》，因受让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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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航天就本次交易一直未取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

的生效条件仍未得到满足，股东钱炳炯先生、岑腾云先生、季永聪先生、王雪洲

先生、胡绍水先生、晟捷投资、李郁丰先生、晟盈投资同长江航天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签署完成《<关于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解除

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同意终止筹划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具体如

下：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之约定，在以下条件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

“(i)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豁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

员工持股平台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

(ii)受让方已就本次交易取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同时，各方约定：“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条件如在 2025年 8月 24日前（含

当日）未能获得全部满足的，各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

自上市公司披露控制权变更事项后，交易双方持续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并于 2025年 8月 24日收到长江航天发来的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北长江航天科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取得杭州山科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批复》；公司协助交易双方在办理股份协议转让业务

过程中，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36号令》要求，需进一步取得

上级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后经双方多次沟通，本次交易一直仍未取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协议

的生效条件仍未得到满足。

经转让方主动提出后，双方协商一致，于 2025年 11月 7日签署完成《解除

协议》，并就解除后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上述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1 各方一致确认，《股份转让协议》已告解除，《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未

履行的部分不再履行，对各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

1.2 原股份转让交易项下的所有其他协议(包括《表决权放弃协议》《银行

账户共管协议》)、承诺及安排（如有）也一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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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及原股份转让交易项下的所有其他协议、承诺

及安排（如有）等文件项下不再享有任何权利或承担任何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付

款及交割义务），但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除外。

1.4 各方确认，其就签署及履行本协议，已经取得所有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1.5 各方确认并同意，各方均无需就《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及其解除，向

其他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三、本次终止股份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股份协议转让、表决权放弃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对本次终止协议转让暨终止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终止的告知函》；

2、《<关于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7 日


